
附件十五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

一、 本點汽車設備變更項目須經交通部委託之車輛專業技術研究機構審驗合格，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
一發票，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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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點設備變更須原車輛製造廠、車輛代理商或車輛修理業出具改裝證明及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
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辦理變更登記。

(一) 本款汽車設備變更須由原汽車（底盤）製造廠、汽車代理商或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之合法汽車車體（身）打造業或汽車修理業者（以下簡稱汽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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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款機車設備之變更須經原機車製造廠、機車代理商或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機車
修理業（以下簡稱機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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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點汽車設備變更須經合法業者辦理，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
辦理變更登記。

(一) 本款汽車設備變更須經原汽車（底盤）製造廠、汽車代理商或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之汽車車體（身）打造業或汽車修理業或與變更項目有關之合法業者辦理改（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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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款機車設備變更須經原機車製造廠、機車代理商或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機車修
理業或與變更項目有關之合法業者辦理改（加）裝。 

　 

四、 本點設備變更得不經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但變更（或改裝、加裝）後應符合下列規定，並列為
檢驗項目。

(一) 汽車設備變更：

11



　 

(二) 機車設備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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